
代表” 重要思想及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ꎬ 使党员、 干警树立正确的 “三观”、 “四意识”ꎬ 牢固树立

“立检为公、 执法为民” 的宗旨意识ꎬ 强化了检察职业道德ꎬ 为检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思想保障ꎮ
２００３ 年县检察院被甘孜州政法委、 甘孜州委组织部确定为践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示范党支部ꎮ
二是以集中教育整顿、 党员先锋工程、 执法规范化建设、 “先教”、 “强化法律监督ꎬ 维护公平正义”
等活动为契机ꎬ 狠抓作风建设ꎬ 采取 “早动员、 抓学习、 找问题、 细剖析、 限整改、 重回访” 的方

式ꎬ 实现检察干警的整体联动ꎮ “先教” 活动中被县委、 县政府评为先进ꎮ 党员活动室及党员电教室

成为全县党建工作的典范ꎮ 院党支部还及时组织党员干警开展扶贫解困、 捐资助学等活动ꎬ 先后共计

捐款捐物折合 ５２０００􀆰 ００ 余元ꎬ 树立了人民检察官亲民、 爱民的良好形象ꎮ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院党支部被评为新龙县优秀基层党组织ꎮ 三是及时派出干警参加业务学习和续制培训ꎬ 鼓励干警积极

参加在职学历教育和参加司法考试ꎬ 并针对新进干警多的实际ꎬ 积极组织业务骨干集中授课ꎬ 不断提

高检察官的业务水平ꎮ 至 ２００６ 年底ꎬ １７ 名干警中ꎬ 具备本科学历的 ８ 人、 大专学历 ６ 人ꎬ 参加各类

学习和培训 ２００ 余人次ꎮ 通过各项专项活动全院干警在思想、 纪律、 执法、 生活作风有了进一步的提

升ꎬ 为检察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四是逐步实现队伍规范化建设ꎮ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ꎬ
制定了涉及考勤、 车辆、 办案、 廉洁纪律、 枪支规定、 岗位目标责任、 行政管理等各项内容的规章制

度三十余类ꎬ 形成一整套约束、 激励的管理机制ꎬ 使全体检察干警的集体荣誉感增强ꎬ 形成 “向我

看齐” 的 “比、 赶、 超” 竞争氛围ꎮ
(三) 党风廉政建设

县人民检察院成立后ꎬ 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ꎬ 与党委、 上级院以及院内

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层层签定廉政责任书ꎬ 完善责任机制ꎬ 同时建立了中层及以上干部年度述廉档案ꎮ
把贯彻落实党的 “四条纪律”、 “八项要求”、 廉洁准则、 “八要八不准”、 “五条规定”、 “九条卡死”、
“五个严禁”、 “九条高压线”、 “八条禁止性规定” 作为班子和队伍建设的行为准则ꎬ 以 “忠诚、 公

正、 清廉、 严明” 作为检察官的基本要求ꎬ 加强 «两个条例» 和 «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 的学习ꎬ
适时用正反两方面的纪实专题片来教育、 警示干警ꎬ 筑牢思想防线ꎬ 做到不说情、 不吃请、 不受贿ꎬ
严谨工作作风ꎬ 提高了检察官拒腐防变能力ꎬ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６ 年被评为新龙县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

位ꎮ 新龙县人民检察院自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受到州、 县两级的 ３６ 项表彰ꎬ ２６ 名干警受到州、 县两级的

５４ 项表彰ꎮ 院党组积极配合县组织、 人事部门加强后备干部的选拔、 培养和任用工作ꎬ 其中ꎬ 提拔

院领导干部 ６ 人ꎬ 提拔院中层干部 ７ 人ꎬ 交流到其他机关和部门任职 ９ 人ꎮ

第三节　 刑事检察

一、 审查批捕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共受理审查公安机关和县检察院自侦部门提请批准逮捕 １８３ 案 ２５９ 人ꎬ 经审查批

准逮捕 １６７ 案 ２３３ 人ꎬ 不批捕 １２ 案 １９ 人ꎮ 所办案件中无违法办理的案件ꎮ

二、 审查起诉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共受理公安机关和县检察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起诉 ２３４ 案 ３０９ 人ꎬ 不起诉 (免予起

诉) １０ 案 １４ 人ꎻ 依法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１９２ 案 ２５１ 人ꎮ 移送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３２ 案 ４４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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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侦查监督

县检察院加强与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和公诉科、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县看守所的联系ꎬ 随时掌握

侦查机关和部门的案侦工作ꎬ 随时掌握嫌疑人的关押、 处理情况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期间ꎬ 召开有针对

性地联席会议 １３ 次ꎬ 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提出整改建议和意见 ８ (件) 次ꎮ 对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

为ꎬ 发出书面检查建议 ３ 次ꎮ

四、 审判监督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对同级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进行 １９２ 次监督ꎬ 防止畸轻畸重的判决ꎬ 不仅维护犯

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ꎬ 而且维护了受害人﹙被害人﹚及相关当事人 ３２７ 人的合法权益ꎮ 其中有 ５０８ 名

检察人员出庭支持公诉﹙包括书记员、 翻译人员﹚ꎮ 未发现人民法院在庭审中有违反刑事诉讼法和判

决畸轻畸重的案件ꎮ

五、 刑事申诉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比较典型的是刘某某和泽某某申诉案ꎬ 经县检察院审查:
刘某某申诉 １ 案不属检察院管辖ꎬ 在对申诉人做好认真、 细致的解释工作的同时ꎬ 建议申诉人向县人

民法院起诉ꎬ 后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案件ꎻ 对泽某某代兄申诉 １ 案ꎬ 县检察院受理后ꎬ 更换案件承办人

员按程序复查了全案ꎬ 并作出县检察院批捕、 起诉及县人民法院判决正确的复查结论ꎮ 申诉人不服ꎬ
后经多层次、 多渠道的耐心细致工作ꎬ 申诉人接受了复查结论息诉ꎮ 不仅维护了执法机关的权威和形

象ꎬ 还保护了各个环节的办案人员ꎮ

第四节　 职务犯罪侦查

一、 举报受理与排查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ꎬ 县检察院设立了举报室ꎮ 随着检察工作的发展ꎬ 根据上级检察院的统一安排ꎬ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ꎬ 新龙县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和检察长接待日正式挂牌ꎮ 举报中心有专人负责具体工作ꎮ
为了方便群众的举报或控告ꎬ １９９６ 年县检察院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电话及每月 ２ 次的检察长定期接待

日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受理、 接待群众来信、 来访 ３８２ 件﹙次﹚ꎬ 做到有访必接ꎬ 有信必答ꎬ 切实解

决了群众告状难的问题ꎮ 并按照 “分级管理ꎬ 归口办理” 的原则ꎬ 在法定时限内认真、 及时、 稳妥

地对群众来信、 来访做了自办、 转办等分流工作ꎮ 同时做好案件线索的保密工作ꎮ 举报线索的排查主

要由检察院的反贪、 渎职侵权部门负责ꎮ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ꎬ 节约诉讼成本ꎬ 检察院成立案件线索评

估领导小组ꎬ 统一对受理或收集的举报线索进行评估ꎬ 对可查价值较大的线索及时组织人员进行初

查ꎬ 对暂时初查条件不成熟的安排做好线索的经营工作ꎮ

二、 贪污贿赂案件查办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县检察院设经济科ꎬ 主要查办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ꎮ １９９０ 年初期ꎬ 更名为反贪

科ꎬ 查办犯罪的权限领域逐步扩大ꎮ 在国家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的政策背景下ꎬ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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